附件二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金相技能大赛现场评分标准
本标准列出了比赛期间现场评委可以在集体讨论基础上直接扣分的所有操作。 
不在本标准内的操作原则上现场评委不予直接扣分。在选手出现了未列在本标准中但属于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操作时，现场评分组将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参照本标准给出扣分建议，报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最终决定是否扣分： 
(1) 严重违反竞赛规则的操作； 
(2) 可能导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操作； 
(3) 可能导致设备、仪器严重损坏的操作； 
(4) 可能导致耗材、能源等严重不合理消耗的操作； 
(5)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不良操作习惯。 
一、样品磨制环节 (累计最多扣 5 分) 
·  伏在案头操作，人的头部与预磨机基本处在一个水平面 (扣 2 分) 
·  机磨时样品飞出 (扣 1 分，只扣一次) 
·  用手或其他物品按旋转中的研磨盘 (扣 1 分) 
·  机磨时不加水或干磨时加水 (扣 1 分) 
·  离开工位时不关闭水源、电源 (扣 1 分) 
二、样品抛光环节 (累计最多扣 4 分) 
·  伏在案头操作，人的头部与抛光机基本处在一个水平面 (扣 2 分) 
·  用手或其他物品按旋转中的抛光盘 (扣 1 分) 
·  抛光机旋转工作时在抛光盘上涂抛光膏 (扣 1 分) 
·  抛光时样品飞出 (扣 1 分，只扣一次) 
·  用完吹风机后未关电源 (扣 0.5 分) 
三、其 他 
·  占用他人工位 (扣 1 分) 
·  在赛场内有严重影响其他选手正常操作、正常运动的行为 (视情节严重程度扣 0.5 分或 1 分) 
·  比赛结束时尚未完成工位复原 (包括未取出砂纸、抛光布；工位未整理等) (视情节严重程度扣 0.5 分或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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